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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根据《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管理办法（试行）》、GB/T 17924 一 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
要求》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与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内容。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滦南县海产品加工协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 滦南县海产品加工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爱民、张海娟、徐宪涛、杨贵岭。

本文件于2020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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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类 滦南卤虾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类 滦南卤虾油的术语和定义、区域范围、自然环境、加工要求、

产品质量、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获批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滦南卤虾油的系列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33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5009.39 酱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0133 水产调味品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合本文件。

3.1

卤虾油

卤虾油，又称虾油，是以新鲜的海虾和盐为原料，经自然发酵、提炼而成的液态调味品。

3.2

滦南卤虾油

在本文件第四章规定区域范围内，以规定的原料、工序生产的，具有本文件规定特性的卤虾油。

4 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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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南县以南堡镇为中心向周边延伸 40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包括坨里、柏各庄、胡各庄、倴城、嘴

东六个镇、开发区，区域位于东经 118°08′~118°53′、北纬 39°00′~39°38′。

5 自然环境

年均日照 2853 小时，平均气温 10.5℃，降水量 658 毫米以上，无霜期 186 天以上。年极端最高气

温 39.9℃，年极端最低气温－23.1℃。稳定通过 10℃的积温 3172.1℃-3367.8℃，适宜虾油发酵。

6 加工要求

6.1 原料要求

6.5.1 虾

以乌虾为主，掺少量青虾、小鱼、白虾。选取第 4章区域范围内清明到夏至间捕捞的虾为原料，要

求新鲜、无异昧，无腐败变质，并符合 GB 2733 的要求。

6.5.2 食盐

应符合 GB 5461 的规定，产地在河北唐山一带。

6.5.2 生产用水

选取当地地下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6.2 工艺流程

原料（海虾）挑选－盐渍－发酵－捣缸－抽油。

6.3 加工环境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6.4 加工工艺

见附录 B。

7 成品质量

7.1 感官质量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亮红或棕红色。 在自然光线下，分别用目测、鼻嗅、品

尝的方法对产品的色泽、气味、滋味和

体态进行感官评定。
气味 具有滦南卤虾油固有的香气，不得有腐臭气味。

滋味 具有滦南卤虾油固有的鲜美滋味，不得有其他不良异味。

体态 澄清，不混浊，无异物，允许有少量蛋白质沉淀。

7.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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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特级 一级 二级 按GB/T 5009.39检验

氨基酸态氮/(g/100ml) ≥ 0.8 0.6 0.4 按GB 5009.5检验

总氮/(g/100ml) ≥ 1.0 0.8 0.5 按GB/T 5009.39检验

盐分/(g/100ml) 14--30 按GB/T 5009.39检验

7.3 卫生指标

应符合 GB 10133 规定。

7.5 净含量

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按JJF 1070的测定。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天生产的同一等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由企业质检部门按本标准规定检验，合格产品方可

出厂。

8.2 抽样

从每批产品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 6 瓶（袋），分别做感官、理化、微生物检验和留样。

8.3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3.1 出厂检验

8.3.1.1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

8.3.1.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和净含量，理化指标中的氨基酸态氮、盐分，微生物指标中的菌落

总数、大肠菌群。

8.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型式检验每年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停产超过6个月，恢复生产时；

b)正式生产后，原料产地变化或改变生产工艺，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对质量有争议，需要仲裁时。

8.5 判定规则

8.5.1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为合格品。

8.5.2 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如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可以加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符合本标

准，不能使用滦南卤虾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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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标志

获得批准的企业，可在其产品外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产品标签标注符合 GB 7718 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2 包装

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

9.3 运输

运输中应防止受潮、日晒，防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贮，运输工具应干净卫生。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气、干燥的仓库内，保持包装完整，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质同库存放。

在常温下，软包装保质期为 12 个月，瓶装为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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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滦南卤虾油加工工艺

A1 工艺流程

A1.1 原料挑选

海虾进厂，将海鱼、海草等杂质及腐败变质的海虾挑出。

A1.2 盐渍

用容量 200kg 的圆柱形陶缸作容器。

每 125kg 海虾用食盐 25kg。盐渍时一层虾一层盐，缸口中部以下，用盐量占总量的 35%，中部以上

用盐量占总量的 45%，表面用盐占总量的 20%，每隔一天翻拌一次，盐渍 10－20 天，缸内即有大量水分

溶性物质渗出。

A1.3 发酵 捣缸

在发酵期间，日晒夜露。每天日出前和日落后各打耙一次，每次打 10-20 耙，以调解虾酱上、下部

位温度，排除浊气。随着气温上升，来自海虾本身的蛋白质酶，将虾肉中蛋白质降解为肽类和氨基酸，

同时伴有其他发酵，使虾肉成为糊状，发酵至 6 个月左右，即有虾油析出，浮在虾酱上面。

A1.4 抽油

A1.4.1 抽提头油

抽提虾油用圆柱形竹篓，插入稀虾酱中，虾油渐渐渗进竹篓，抽出，即头道虾油。

A1.4.2 抽提二油

向抽完头油的虾渣中注入 20－22。Be’盐水，每天打耙一次即二酱。30-50 天后，再将圆柱竹篓插

入二酱中，虾油又渐渐渗进篓中，抽出，即二道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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